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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邦讯技术”)近日

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

东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戴芙蓉质押违约纠纷发布了《竞买公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 8 时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8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auction.jd.com/sifa.html）公开拍卖(二拍)张庆文持有的

31,090,010股邦讯技术股份及戴芙蓉持有的 28,927,900股邦讯技术股

份。上述拟被拍卖股份合计 60,017,910股,占张庆文及戴芙蓉合计持股

比例的 49.86%，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5%，该部分股份目前处于质押及

司法冻结状态。现将股权拍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买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 

张庆文持有31,090,010股邦讯技术（证券代码300312）股票。起

拍价：156,973,460.49元，保证金：20,000,000元，增价幅度：700,000

元。 

戴芙蓉持有28,927,900股邦讯技术（证券代码300312）股票。起

拍价：146,056,967.1元，保证金：20,000,000元，增价幅度：：700,000

元。 



2、竞买人条件：本次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但竞买人应当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

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竞买人为

个人的，须符合购买政策的要求。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应当在竞价

程序开始三个工作日前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因

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法院咨询电话：010-59891731，齐法官；010-59891589，郑

法官。仅限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接受电话咨询。 

4、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

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 

5、拍卖方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未达保留价不成交。 

6、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公告日后若有相应的转增、派红等

增益变化，随同拍卖股票一并变更买受人，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

保证。特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到相关部门咨询，未咨询的竞买人视

为对本标的现状的认可，责任自负。 

7、标的物交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有涉及的税费、运输

费、保管费、过户所需费用等一切费用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8、拍卖竞价前意向竞买人须在京东注册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

注册京东账号需通过实名认证），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

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拍卖

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

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

动转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拍卖余款在2020年11月25

日16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涉及张庆文所持股份的拍卖——户名：

（2020）京01执恢183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正阳门支行



（行号：102100005930），账号：0200059338008628202；涉及戴芙

蓉所持股份的拍卖——户名：（2020）京01执恢182号，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正阳门支行（行号：102100005930），账号：

0200059338008628175]，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人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

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010-59891731，010-59891589 

监督电话：010-59891399，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6号 

网址: http://auction.jd.com/sifa.html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如本次拍卖标的被拍出，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将降至60,343,8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6%，公司控制关系

将发生变化。 

2、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保

持独立。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直接重大不利影

响。 

3、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

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

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http://auction.jd.com/sifa.html


特此公告。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1 月 3日 


